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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买力亚汗卡不拉别克：本院受理原告丁式忠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2024)苏1323民初3762、3763、3765、3767号
姜蛟：本院受理的原告毕传强、徐宜山、周相林、
毕传连与被告姜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4)苏1323民初4528号 张修平、汪秀红：本院受
理的原告张飞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4)苏1323民初4693号 蔡登刚：本院受理的原
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
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4)苏1323民初4694号 周德良：本院受理的原
告李如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4)苏1323民初5013号 林燕：本院受理的原告
冷加喜与被告林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民事
裁定书(保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4)苏1323民初2697号 吴惠平：本院受理原
告魏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 0 2 4 )苏13 2 3民初
26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3)苏1323民初10857号 颜怀栋：本院受理原告
沈国栋与被告颜怀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 0 2 3 ) 苏
1323民初108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4)苏1323民初3236号 葛欢欢：本院受理原告
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4 )苏1323民初323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杭州朝槿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宿迁瑞
平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朝槿服饰有限公
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4)苏1323民初305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少年及
家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3)苏1323民初9769号 王兴满：本院受理原告
张振清与被告王兴满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苏
1323民初97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4)苏1323民初1900号 秦必志：本院受理原告
湖州合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4)苏1323民初19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张猛：本院受理原告泗阳新海天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被告张猛与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泗阳县支行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4)苏1323民初2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4)苏1323民初663号 朱志远、朱玉先、毕长
青：本院受理原告朱琴与你们非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4 )苏1323民初66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金友刚：本院受理原告陈东云与被告金友刚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4)苏1323民初260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4)苏1323民初1342号 陆燕：本院受理翟立
军诉陆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苏1323民初134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杨晓凤：本院受理原告和永辉与被告杨晓凤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4)苏1323民初278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周斌、丁前祝：本院受理原告朱旭东与被告周
斌民间借贷纠纷、原告单伟与被告丁前祝定金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4)苏1323民初2578号、(2023)苏
1323民初85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4年5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兆
勇、鞠玉梅申请王科研失踪一案。经查，下落不明
人王科研，女，2006年2月19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
码321323200602190685，汉族，住泗阳县众兴街道
二桥居委会六组。申请人王兆勇、鞠玉梅称，王科
研于2019年1月6日在平安浴室附近走失，至今下
落不明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下落不明人
王科研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
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
落不明人王科研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王科研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
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科研的情况，向本院
报告。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宝云申请宣告吴永昌失踪一案，
经 查 ：吴 永 昌 ( 男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
652828197710161111，户籍地：新疆和硕县苏哈特
乡小康路57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吴永昌本人或知
道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
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吴永昌失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江涛：本院受理原告莫云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第3日上午9时(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4)豫0402民初2466号 吕海超：本院受理原
告侯武超诉被告吕海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 )豫
0402民初24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团队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对本判决不服的，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4)浙0602破19号 本院根据陈际阳的申请，于
2024年6月22日裁定受理其申请品玖堂(浙江)酒业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中兴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品玖堂(浙江)酒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品玖堂(浙江)酒业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10月8日前(含8日)向品玖堂
(浙江)酒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绍
兴市越城区凤林西路172号亿兆大厦15楼1506室；
联系人：包丹凤、陈嘉燕；联系电话：15267533208、
1373536113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品玖堂(浙江)酒业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品玖堂(浙江)酒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2024年10月15日下午2时30分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会议召开方式请电联品玖堂(浙
江)酒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如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4年7月25日10时至2024年7月
26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 s：//
sf.taobao.com/0395/02)第二次公开拍卖河南省
漯河市源汇区柳江路文萃江南13#楼房产一
套。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述网址查看本院发布
的《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拍卖公告》《拍卖须
知》中的要求和说明。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本人王鲁剑，系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
家地派出所(单位)警察，不慎将警号为035220
的警官证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王鲁剑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房成家、王立新：原告孔令武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 0 2 4 )皖07 0 5民初30 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汪洋：原告六安开发区自备百货店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送达(2024)皖
1502民初27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李加付：本院受理的原告何荣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公告送达(2024 )皖1182
民初18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刘洪铭：本院受理刘洋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及证据材料各一份。自公告之
日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4年9月3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永太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王秀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茂电气有限公司诉
你、刘宁与第三人浙江常尔电器有限公司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0382民初303号之一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慈溪市匡堰慧丰电器配件厂：本院受理原告弘正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厂与罗锋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2024)浙0382民
初53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许亮：本院受理原告向军与被告刘良伟、许亮合
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
被告申请书、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等应诉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4年9月11日
上午10时30分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禹里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何春：本院受理原告蔡贤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财产保全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4年8月3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4)浙0108民初1813号 南京法之助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陶广明诉被告南京法之助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4)浙0108民初1813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徐兵：本院受理原告嵇绍国与被告徐兵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4)苏0925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顾鹏程：本院受理原告朱伟与被告顾鹏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4 )苏0925民初190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2024)浙1081民催41号 申请人诸暨市捷速尔纺
织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台
州分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 51533541、金额
为10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轩钢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4)浙1081民催40号 申请人台州好开森金属
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台州分
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 51631962、金额为50000
元、出票人为浙江之明泵业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杨桂英：本会受理的云南酷星传媒有限公司与你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会(2024)玉仲裁字第59号《仲裁裁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内到本会领取该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玉溪仲裁委员会
上海湘众模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松盛精密
模具有限公司与你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港区
第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陆建刚：本院受理王永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李想：本院受理陶勇华与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0585
民初179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等。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公告

行为人：腾建成
身份证号码：43122619891015****
联系电话：191****6601
住所：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板栗树乡麻林坪
一组
  林义显等3人、刘维有等4人、吴壮威1人合计
8名劳动者在儋州市白马井镇凤凰海岸·悦海湾3
#楼项目施工工地务工被行为人腾建成拖欠工资
共计伍万柒仟壹佰壹拾圆整（¥57110.00）。我局多
次联系行为人腾建成，均无法联系上，行为人逾
期未前往我局配合调查及提供相关劳动用工书
面材料。现要求行为人腾建成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到我局领取儋人社监令字〔2024〕A242
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指令内容如
下：行为人腾建成在工资分配等方面违反劳动法
律法规，限行为人腾建成于送达之日起3日内，支
付林义显等3人、刘维有等4人、吴壮威1人合计8
名劳动者工资共计伍万柒仟壹佰壹拾圆整（¥
57110.00），并将改正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我局。如
逾期未领取《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视
为已送达，此《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如行为人腾建成于限期内未到我
局领取该《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我局
将依法作出相关行政处理。
  联系人：王振伟
  联系电话：0898—23311212、0898-23320779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西侧儋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接待室

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7月9日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公告

行为人：梁卫锋
身份证：41072819750307****
联系电话：139****1299
住所：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中同路682号2号楼4
单元2号
  邓之彦等10人在海花岛3号岛1号桥项目施
工工地务工被白东方拖欠工资共计叁拾叁万伍
仟柒佰壹拾贰圆整（¥335712.00），行为人梁卫锋将
工程分包给白东方，我局多次电话、短信联系行
为人梁卫锋，均无法联系上，行为人梁卫锋逾期
未前往我局配合调查及提供相关劳动用工书面
材料。
  现要求行为人梁卫锋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我局领取儋人社监令字〔2024〕A243号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指令内容如
下：行为人梁卫锋在工资分配等方面违反劳动法
律法规，限行为人梁卫锋于送达之日起3日内，支
付邓之彦等10人工资共计叁拾叁万伍仟柒佰壹
拾贰圆整（¥335712.00），改正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我
局。如逾期未领取《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
书》视为已送达，此《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
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如行为人梁卫锋于限期内
未到我局领取该《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
书》，我局将依法作出相关行政处理。
  联系人：王振伟
  联系电话：0898—233112120898—23320779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西侧儋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接待室

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7月8日

仲裁公告

马振峰、监新凤、顾志斌：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
市诚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的抵
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仲裁庭已作出裁
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邯仲裁字第
0824号裁决书，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地址：邯郸市丛台东
路298号科技中心1209室 0310-3113610）

邯郸仲裁委员会
湖北绿建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本委受理伍思
明、林师音、云永雄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文劳人
仲案字〔2024〕第104、105、107号），并定于2024年8
月15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文昌
市文清大道19号文汇集中办公区1楼118室，联系
电话：0898-63382257）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昆山市万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中心已受理你
方工伤职工甘春燕提出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申请，甘春燕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金额为
79090.14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依法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催告书》，请你方在公告期满后5个工
作日内对上述金额予以核实，《依法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昆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上海泉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本中心已受理你方
工伤职工陈小梅提出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申
请，陈小梅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金额为
142531.28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依法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催告书》，请你方在公告期满后5个工
作日内对上述金额予以核实，《依法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昆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洪城：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戴爱健与你方的合同纠
纷案件，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湖仲（2023）裁
字第137号】仲裁裁决书。在此期间，你方也可以
到本会领取上述法律文书。本会地址：浙江省湖
州市凤凰路730号经纬大厦4楼。

湖州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姜军 (身份证号码37028319770505041X)不慎将
警官证(证号024078)丢失，声明作废。
卢 靖 遗 失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码
350481198501130548，特此声明。
陈 旭 遗 失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码
411425198309035416，特此声明。
王若蔺 (性别：女，母亲：王爱平，父亲：刘祚涛)
出生于：2013年6月13日，证编号：M430806761，
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孙淑萍于2024年6月10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
证号：620825199812123186，自遗失之日起不承
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或经济损
失，特此声明。
刘可昊 (性别：男，母亲：王红梅，父亲：刘杰)出
生于2015年11月28日，编号P140234514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冯艳飞，412722198807213789，西华县逍遥镇卫
生 院 工 作 ，遗 失 执 业 护 士 证 ，证 书 编 号 ：
201241015166，声明作废。
戴文武于2 0 2 4 年7月1 1 日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404198008262018，声明作废。
本人马滢于2012年11月9日不慎遗失本人第二代身
份证，身份证号：440804198706030226，本人自以
上第二代身份证遗失之日起不承担该身份证被人
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遗失杭州市余杭区亿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厂房
押金单，声明作废。遗失人：杭州景晨电子有限
公司阮张林
习水县佳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20330MA6GGHYB2F，不慎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岳阳市耀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编
码 4 3 0 6 0 2 1 0 0 3 4 5 9 6 )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码
43060210034597)，声明作废。
岳阳市瑞耀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编
码 4 3 0 6 0 2 1 0 0 3 4 3 1 1 )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码
43060210034312)，声明作废。
新疆安家天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53201MA79FTM33P)不慎遗失财务
章，编码：6532011016492，声明作废。
濮阳市预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900MA40WL2D5E)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编码4109020150350，声明作废。
伊宁市鑫之丰装饰材料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54002MACX6AAG3D)不慎遗失公章，编码：
6540025059861，声明作废。
贵州鹏皓基础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5 2 0 2 0 1 8 6 3 7 4 8 4 )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5202018638038 )、法人章(编号5202018638039 )，
声明作废。
莆 田 市 闽 通 汽 车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闽
B 5 1 6 9 挂 货 车 道 路 运 输 证 壹 份 ，证 号 为
350302200867，现声明作废。
新 邱 区 铭 扬 台 球 会 馆 遗 失 公 章 ( 编 码
2 1 0 9 0 3 0 0 1 0 0 0 8 4 5 ) 、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码
210903001000859)，声明作废。
郑州市资世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8782203450E)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广西拓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性演出许
可证(副本)，编号：451123110012，声明作废。
瓦房店市坤姐农药化肥经营部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210281001044436，声明作废。
开 原 市 康 宁 工 程 队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11282MA0W0GDB2U)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贾海峰的法人章，声明作废。
沙县国光大理石加工厂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427MA2XWWQM86)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三亚椰子树游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Q9U0XA)不慎遗失公章，声明
作废。
阿克苏新晨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52901MA7932TM47)不慎遗失公章，印
章编号6529010047238，声明作废。
新 疆 豹 纳 斯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6 5 0 1 0 2 0 5 0 1 0 7 7 7 9 ) 不 慎 遗 失 公 章 ，编 码 ：
6501020171606声明作废。
莆田市涵江区三联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闽
B 2 7 6 0 2 货 车 道 路 运 输 证 壹 份 ，证 号 为
350303201805，现声明作废。
莆田市雄兴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闽B29097货车道路
运输证(证号：350303200408)、闽B29368货车道路
运输证(证号：350303200477)，声明作废。
天水市女性企业家协会遗失交通银行天水分行
开户许可证，账号：729030110013000055608，核
准号：J8250004004301，特此声明。
盘州市亦资街道办事处不慎遗失字样“盘州市
亦资街道财政所5202024000809”和“盘州市亦
资街道财政所财务专用章5202024000810”印章
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株洲市信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30211MA4QUGNP6Q)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3021110001793，特此声明作废。
遵 义 耀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 编 码
5203900018152)、财务专用章(编码5203900018153)、
法人章(刘顺，编码5203900018155)，声明作废。
泉州市瑞月华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26MACJJG4C7F)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安溪县百家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 5 0 5 2 4MA34 6N9B 9N )不慎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永春飞岺贸易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25MAD5NF8B2K)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贵州廷刚商贸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2629MAD4KXKX0J )不慎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江廷刚)、开户许可证、印鉴卡，
声明作废。
漳州市长泰区蒙正托儿所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50625MACB22M21N)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燕春堂(天津)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
章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222MACXGM9C17，声明作废。
天津市航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闫芳)人名章，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6MABMAL4H3T，声明作废。
天津浩龙达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034105076X6，声明作废。
天津京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王洋)人名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BXXJ9N4Q，声明作废。
北 京 晶 吉 晟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5013184828)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
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广特兄弟灯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4MA01A0NK2N)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开阳美加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MA00AR6G4B)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 京 圣 保 龙 行 汽 车 维 修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1101052905939)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中康天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3MA02AYHG5D)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京门唐手(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6MA028KU166，声明作废。
贵州平塘县盛步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因法人变
更，现注销：“贵州平塘县盛步光伏发电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227276302089)、贵州平塘
县 盛 步 光 伏 发 电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 编 号
5227276306004)，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治文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400MAD9BU8L3H)作废财务专
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吉速兴达搬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5MA01WNAE39)作废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君航启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9MA01YBXH2K)作
废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公章，发票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建国优点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2L780321289)作废公章、财
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思诚餐饮管理策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335433537G)作废法
定名称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环量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9MABUYEQ89C)作废法定名称章、
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墨肯品牌创意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BU8G8C0K)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盛茂源(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C01TUB4Y)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艾丽思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318204441X)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
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坤芝堂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MA7KXBAU74)作废合同
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贵州叶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20627MAAK4Y4W5D)经股东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将注册资
本从200万元减少至30万元，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 相 应 的 担 保 。联 系 人 ：龚 前 ，电 话 ：
13885639636，地址：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团结街
道滨江大道220号门面。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一帆华夏(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2696311666X)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减少至5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康恩特医学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9853422X6)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
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减少至1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文师创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WLJX0X)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刘军、王松松，清算组负责人：刘军，请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新时代顺融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7684388500H)经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上海
同心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李
亚莉，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深圳市龙华区区块链产业促进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1440300MJL2019266，经召开第二
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审议决定注销，并成立清算组
织进行清算，清算组由陆盛、李越、谭灏、李源等
会员组成，组长由陆盛担任，请有关债权人于见
报之日起15天内到我协会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
理 债 权 登 记 手 续 。联 系 人：陆 盛 ，联系电话：
13827408981，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
区观乐路3号宝德科技办公楼1栋209。
注销公告：陆川县乌石镇蒙村博英幼儿园(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450922MJN853063T)经理事会
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罗柳聪，电话
18897531170
注销公告：银川欧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D53HJY7Y)拟向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凡与该公司有债权债务
的单位及个人自此公告之日起45日内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陆川县良田镇天骄幼儿园(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450922315843037K)经理事会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人：万彩霞，电话：13299690225
注销公告：陆川县良田镇心心幼儿园(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450922MJN611937L)经理事会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人：杨思婷，电话：18677543272
吊销转注销公告：京门唐手(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28KU166)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卢一华，清算组负责人：卢一华，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公告

中铁湘建(湖南)文旅产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的申请人浙江自贸区常旺能源有限公司与你公
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2024)益仲字第86
号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以上案件仲裁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选定仲裁员的函、本委仲
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选
定仲裁员函、答辩书、举证期限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委将依法指定仲裁员
组成仲裁庭并于公告届满后第25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委仲裁厅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决。(本委地址湖南省益阳市迎宾路
555号C区318邮编413000电话0737-4236689)。

益阳仲裁委员会

荆州仲裁委员会送达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信润餐饮店：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湖
北石榴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你方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会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江津西路282号荆州
市司法局一楼，电话：0716-8190438)。

荆州仲裁委员会
2024年7月8日

公告

四季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杰瑞环境治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安化县羽城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与你们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仲裁案〔(2024)益仲字第44号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以上案件仲裁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副本、选定仲裁员的函、本委仲裁规则
及仲裁员名册、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选定仲裁
员函、答辩书、举证期限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逾期本委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
庭并于公告届满后第25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委仲裁厅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本委地址湖南省益阳市迎宾路555号C
区318邮编413000电话0737-4236689)。

益阳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2024)浙72民特156号 申请人福建拓昊船务有限
公司、高辉于2024年6月11日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人称：2023年9月24日，申
请人所有的“和畅9”轮与顾世华所有的“浙岱渔
05185”轮在浙江沿海公共东航路(舟山衢山段)发
生碰撞，事故造成“和畅9”轮及其所载货物沉没，
船上12名船员落水，11人获救、1人失踪。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
讼特别程序法》及《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
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的相
关规定，申请人就前述碰撞事故产生的非人身伤
亡赔偿请求申请设立数额为291582特别提款权及
其自海事事故发生之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
利息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本院已依法受理
了申请人的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凡
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福
建拓昊船务有限公司、高辉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
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
次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但经本院
书面通知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提出书
面异议;二、本院在《法治日报》连续三次发布受
理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申请的公告，债权人应
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六十日内就本次
事故产生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
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
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债权人对申请人申请设立
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
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本院联系人：张凯
薇，联系电话：0574-89285072，联系地址：浙江省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特此公告。

宁波海事法院 2024年7月12日
腾冲市莱特珠宝店：本院受理李树华诉你信息网
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4)云0581民初1751号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驳回原告李树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32
元，由原告李树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保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2024)川1321民初5042号 李园园、四川峥嵘创兴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云辉诉刘学
明、李园园、四川峥嵘创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2024年8月26日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被申请人马建国：马鞍山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的
申请人王学军与你方及泰州市政工程技术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方直接送达仲裁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变更仲裁请求仲裁通知书、变更仲
裁请求仲裁申请书副本、《马鞍山仲裁委员会
仲裁规则》、《马鞍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
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等文书材料。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马鞍山仲裁委员会
罗勇：本院受理刘积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 0 2 4 ) 云0 5 8 1 民初
25 2 7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朱彪：本院受理唐根华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长泾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曾伟铭：本院受理江阴市长泾百顺糕饼房与你分
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4)苏0281民初27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长泾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杭州国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章建洪与
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4)苏0281民初92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青阳人民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
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赵伟：本院受理(2024)苏1183民初3111号董晏池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第十
三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潘洪亮：本院受理(2024)苏1183民初3180号卢世平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第
十三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陈刚：本院受理陈正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1183民初8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云南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佳鑫
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腾冲分公司：本院受
理胡安强与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云0581民初179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1.解除胡安强与云南佳鑫旅
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腾冲分公司2023年6月
30日签订的编号为JXLJ2023010的《房屋管理营运
合同书》《房屋管理营运合同书补充协议》;2.由云
南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腾冲分公
司、云南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胡安强装修款43980
元;3 .由云南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腾冲分公司、云南佳鑫旅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
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安强
违约金12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云
南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腾冲分公司、
云南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云南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佳鑫
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腾冲分公司：本院受
理黄铭涵、孙兴杰与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云0581民初
18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云南佳鑫旅居商业
营运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
有限公司腾冲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给付黄铭涵、孙兴杰违约金、滞纳金合计5850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3元，由云南佳鑫旅居
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腾冲分公司、云南佳鑫
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云南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佳鑫
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腾冲分公司、刘自
学：本院受理王光栋与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云0581民
初21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解除王光栋与云南
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腾冲分公司
2023年4月19日签订的编号为JXLJ2023008的《房
屋管理营运合同书》《房屋管理营运合同书补充
协议》;2.由云南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
司、云南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腾冲分
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光栋
托管费用18000元，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房屋租赁
费17884元、水费326元、多层物业服务费1546.6元、
公共耗能费110元、生活垃圾清运费165元、燃气费
500元;3.刘自学对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限公
司腾冲分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751元，由云南佳鑫旅居商业营
运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佳鑫旅居商业营运管理有
限公司腾冲分公司、刘自学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庞琼：本院受理刘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桂0703民初
8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民事审判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钦州市钦南区万居装饰装修有限责任公司、庞
绍敏：本院受理钦州市钦北区顺运建材经营部
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
法 以 其 他 方 式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4)桂0703民初2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钦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段腾宁，云南鹄志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2024年7月3日因保管不善遗失云南省德宏州
芒市律师协会2024年3月29日颁发的申请律师
执业人员实习证，实习证号：53131503210290，
现声明作废。

段腾宁

林业行政处罚判决书

沈自然资辽中林罚决字【2024】第(10)号
  当事人：吴威;性别：男，年龄：52岁，联系电
话：1 3 5 1 6 0 4 7 0 7 9 证 件类型及号码：身份证
210122197205254536，工作单位：无，住(地)址：辽中
区北一路127-3号11-4-2。本机关于2023年12月28
日对吴威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案立案调查。经查，
你于2017年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审核同意，擅自占用辽中区六间房镇吉庆台村
1林班6小班、6.3小班0.0999公顷(1.4985亩)林地建设
鸡舍和料房。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验)笔录》、
《询问笔录》、《占用林地情况说明》、《林地承包合
同》、《辽中区六间房镇吉庆台村吴威擅自改变林
地用途一案现场勘验报告》等证据证实。我局已
于2024年5月22日依法向你进行了告知(听证告
知)，你于2024年5月24日提出听证申请，我局于
2024年6月5日召开听证会，听证会的处理意见为
当事人对改变林地用途认定是否准确存在异议
不予采纳。上述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
十三条之规定对吴威行政处罚如下：1.限你于
2024年11月10日前将该地块恢复原状;2.处以罚
款999平方米×20元/平方米=19980元人民币。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本决定书中的罚
款，限你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清罚
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
款的数额。罚款缴纳信息以《辽宁省非税收入
电子缴纳通知书》(后附)内容为准。本决定自
送达当事人时发生法律效力。你如不服本处罚
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沈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
向沈阳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
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


